
市民在医院购药后扫码进行结算市民在医院购药后扫码进行结算 高燕高燕 摄摄

“现在去医院看病，或者到药店买药，
都不需要带社保卡了，用手机打开支付宝
或微信就可以完成结算。”11 月 11 日，市
民王先生打开手机出示医保码，在平城区
兴 和 路 的 一 家 药 店 买 到 了 需 要 的 感 冒
药。他说，以前买药都得带社保卡，现在
真是实现了“一码在手，医保无忧”。

和王先生一样，张晓霞在医院用自
己的医保电子凭证给孩子结算药费。张
女士笑着说：“我家孩子参加的是居民医
保，以前在大医院门诊拿药都要自己支
付现金，现在有了职工医保‘家庭共济’
政策，我的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直接共享
给孩子使用，今年还用‘家庭共济’给孩
子在手机上完成了医保缴费呢，真是太
方便啦。”

这些只是我市不断提升群众医保服
务便捷度和体验感的缩影。医保信息化
建设是保障医保政策落地和医保业务运
转的基础，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入推进医
保电子凭证应用，积极引导参保群众开展
激活申领，稳步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在定点
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等各类场所扫码
应用，推动医保服务进入“码时代”。我市
各医疗机构和药店也通过在显眼位置张
贴海报、电子屏播放等方式，广泛宣传医

保电子凭证激活使用方法，并面对面帮助
居民群众完成激活医保电子码的操作。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全市 490 家一级医疗机构和 1433 家定点
零售药店全部实现了医保电子凭证结算

的应用，解决了群众看病就医排队缴费等
老大难问题，为全市 262.67 万参保人员提
供了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也
为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奠定了
坚实基础。

同时，我市医保移动支付也赢得市民
的点赞。“以前在大医院看病，想用医保得
到缴费窗口排队刷社保卡或扫医保电子
凭证，如今不少医院开通了医保移动支
付，动动手指就能用医保结算，不仅方便，
还省事！”市民高师傅今年因心梗做了支
架，需要定期复查和开药，为了减少排队
等待时间，他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学会了
用医保移动支付去结算。

据了解，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和移动支
付是医保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深化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建设智慧医保、服务
人民群众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我市选
择市三医院、市五医院和国药同煤总院，
开展医保电子凭证应用及推进医保移动
支付试点工作，形成试点示范效应，逐步
向全市定点医疗机构推广。截至 6 月底，
全市 5 家三级医疗机构和 14 家二级医疗
机构实现了医保移动支付门诊结算功能，
且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医保移动支付结算
量、结算占比均排名全省第一。同时，医
保移动支付应用功能实现以来，我市医院
门诊缴费排队人数平均减少 30%，解决了
群众在医院看病就医反复排队、来回奔波
等问题，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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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医保，群众直夸真方便
我市推动医保服务进入“码时代”

本报讯 （记者 尚铁军）11 月 7 日，云
泉公安分局忻大派出所民警帮助不慎走
失 的 老 人 平 安 回 家 ，家 属 对 民 警 表 示 感
谢。

7 日，忻大派出所接市公安局指挥中
心指令称，在辖区 59 公路附近有一名老人
疑似走失需要救助。接警后，民警立即赶
赴现场，发现一名老人摔倒在地，精神恍
惚、言语不清，于是将其带回派出所。通
过对老人身份信息进行查询，民警获悉其
女儿黄某的联系方式，并告知老人走失的
具 体 情 况 。 家 属 赶 到 派 出 所 ，民 警 经 了
解得知老人已走失两天，一家人还在四处
寻找。接到民警的电话，看到老人平安找
回，家属对民警的热心救助表示感谢。

本报讯 （记者 杨昱郁） 近日，平城
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平城区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服务中心和平城区大庆路街道同兴街
社区，邀请 8 名服务对象，在同兴街社区禁
毒教育基地开展了以“用爱心包温暖 用饺
子换浓情”为主题的活动，在寒冷的天气
里，让服务对象感受到了温暖。

8 日上午，服务对象如约来到活动现
场，一起参观了禁毒教育基地，通过一系
列毒品仿真模型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毒
品的种类、特点及其危害。随后，禁毒社
工进行了禁毒知识课堂宣讲，主要以国家
新规定管控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托咪酯
为内容进行讲解，服务对象认真聆听并积
极回答禁毒社工的问题。通过讲解，使大
家更深刻地了解依托咪酯的危害，提高识
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

临近中午，大家一同包饺子、拉家常，
互相交流立冬风俗习惯。包饺子过程中，
欢声笑语不断，到处洋溢着“家”的味道、

“家”的温馨，鼓励服务对象在日后生活中
用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笑对人生。

近 年 来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快 速 发
展 ，经 济 领 域 内 以 非 法 集 资 为 主 要 表
现 形 式 的 涉 众 型 经 济 犯 罪 不 断 涌 现 ，
尤 其 是 房 地 产 行 业 ，一 直 是 非 法 集 资
高发领域。为维护房地产领域金融秩
序和市场秩序，提高广大群众、购房者
的 自 我 保 护 能 力 和 辨 识 能 力 ，认 识 非
法 集 资 的 危 害 ，大 同 市 处 非 办 特 发 布
风险提示，请广大群众务必认识清楚，
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保护好自身
财产安全。

一、房地产领域的非法集资表现形
式

房 地 产 领 域 属 于 资 金 密 集 型 行
业，资金需求量大，一些企业通过自筹
或 者 借 贷 方 式 解 决 资 金 问 题 ，一 些 企
业“铤 而 走 险 ”违 法 违 规 集 资 ，出 现 风
险 后 危 害 极 大 ，广 大 群 众 要 注 意 识
别。房地产行业非法集资活动一般采
取以下方式：

（一）以房地产开发建设的形式非
法集资。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中介机构
相互串通，以投资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
的名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二）以违规预售房屋的形式非法
集资。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房地
产开发企业违规预售或房地产中介（经
纪）机构违规代理销售，以内部认购、发
放 VIP 卡、团购优惠、认筹借款等形式，
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三）以分割拆零销售、返本销售、
售后包租等形式非法集资。房地产开
发企业预售或房地产中介（经纪）机构
代理销售中，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
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销
售房产份额、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
回购等方式，承诺高额回报，诱导销售
房地产，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四）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房地产
金融业务非法集资。未取得金融资质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经纪）
机构、房屋租赁机构等利用互联网违规

从事金融业务，或与网络借贷等互联网
平台合作开展金融业务，通过“众筹买
房”、“首付贷”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吸收
资金。

（五）房地产中介（经纪）机构以受
托代理等名义开展非法集资。房地产
中介（经纪）机构以房地产企业开发项
目委托售卖为由，以认筹认购等名义，
承 诺 给 付 高 额 回 报 ，向 社 会 公 众 吸 收
资金。

（六）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非法
集资。一些企业打着“以房养老”的旗
号，通过召开推介会、社区宣传等方式，
诱 使 老 年 人 签 订“借 贷 ”或 者 变 相“借
贷”“抵押”“担保”等协议，抵押房屋以
获得出借资金，再将资金购买其“理财
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进行非法
集资。

二、风险提示
房地产领域非法集资蕴含巨大风

险。所谓的高额回报无法兑现。部分
不法分子以房地产投资为幌子进行非
法集资，宣称有房地产为抵押、投资房
地产项目安全可靠，可以获得高利息、
高回报，实则违规操作，将募集来的资
金肆意挥霍，用后来投资者的“本金”支
付之前投资者的“利息”，一旦集资难以
为继，不仅先前承诺的高额回报无法兑
付，本金也难以追回，最终使投资人“房
财两空”。资金安全无法得到保障。一
些企业采取滚动借款方式融资，资金期
限与项目周期不匹配，资金链脆弱，一
旦项目运作出现问题，将导致资金链断
裂、项 目 烂 尾 ，投 资 资 金 将 难 以 收 回 。
大量来自社会公众的资金投向个别企
业后，由个别分子控制，存在转移资金、
卷款跑路的风险，最终投资钱款将血本
无归。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提
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谨防
落入非法集资陷阱。

（一）购买房产要查看“五证”。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房地产开发必须获得
相关部门颁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售房屋还需
持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没有“五证”
或“五证”不全的，不要贸然下手购买。

（二）不能轻信投资回报宣传。按
照 规 定 ，未 取 得 预 售 许 可 的 商 品 房 项
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进行预售，不
得 以 认 购 、预 订 、排 号 、发 放 VIP 卡 等
方 式 向 买 受 人 收 取 或 变 相 收 取 定 金 、
预定款等性质的费用。当房地产企业
或 房 地 产 中 介（经 纪）机 构 宣 称 预 售、
认 筹、认 购、预 订 或 者 先 付 定 金 ，或 者
不 购 房 可 退 回 本 金 还 可 获 得“ 利 息 ”
时 ，一 定 要 提 高 警 惕、不 能 相 信、不 要
盲目进行投资。

（三）树立正确投资理财观念。广
大群众要主动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律法
规和金融常识，既要谨防投资陷阱，也
需明白风险责任“ 买 者 自 负 ”的 道 理 。
面 对 手 段 和 方 式 多 样 的 非 法 集 资 ，一
定不要心存侥幸，不法分子宣称的“收
益 丰 厚、条 件 诱 人、机 会 难 得、快 速 致
富、名额有限”都很有可能是忽悠。“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 ”，投 资 一 定 要 谨 慎 ，高
收 益 意 味 着 高 风 险 ，甚 至 可 能 是 投 资
骗 局 。 一 定 要 想 想 自 己 懂 不 懂 ，比 比
风险大不大，算算回报合不合理，问问
家 人 朋 友 可 不 可 信 ，切 莫 存 在 赌 博 心
态和侥幸心理。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
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请广大群
众提高警惕，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防止
自身利益受损。

（四）及时举报线索问题。如您发
现房地产领域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请及
时向处非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公
安机关举报。若对房地产领域项目存
疑，可向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进行
咨询。

大同市处置非法集资
领导组办公室 宣

提高警惕房地产领域非法集资风险识别
爱心包温暖
饺子换浓情

老人不慎走失
民警帮其回家


